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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20年9月4日上午9：

00在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赵兵文先生召集和

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日前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11名，现场出席5名，董事

刘存玉、赵鹏飞和独立董事杨有红、冼国明、李晓慧、谢宏进行了通讯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在此，公司对第六届董事会全体成员恪尽

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科学发展与规范运作做出突出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 根据《公司

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过充分酝酿讨论、股东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赵

兵文先生、刘存玉先生、赵鹏飞先生、赵生山先生、张振峰先生、胡竹寅先生6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通过后

方能成为公司董事，并将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

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公司董事会提名冼国明先生、谢宏先生、梁俊娇女士、胡晓珂先

生4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根据《公司章程》及深交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等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尚需经深

交所审核无异议，并经公司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通过后成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购买河北金牛化工有限公司股份并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调整公司资产结构及（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化

工” ）股权结构，促进公司及金牛化工的进一步发展，公司拟以协议方式购买冀中能源集团所持金牛化工

136,036,065股、占金牛化工总股本20.00%的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并拟与冀中能源集团签署

《关于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该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

让协议》” ）。

本次交易下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以金牛化工股票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

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且不低于该算术平均值。 以上述计算方式为基础，并经双方充分协

商， 确认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5.98元/股（含增值税）， 股份转让价款总计813,495,668.70元 （含增值

税），由公司全部以现金支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购买河北金牛化工有限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由于冀中能源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的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关联董事赵兵文先生、刘存玉先生、赵鹏飞先生、张振峰先生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关于购买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并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了对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北制药” ）股权结构进行调

整，并调整公司资产结构，公司拟以协议方式购买冀中能源集团所持华北制药163,080,473股、占华北制

药总股本10.00%的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并拟与冀中能源集团签署《关于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该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 ）。

本次交易下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以华北制药股票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

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且不低于该算术平均值。 以上述计算方式为基础，并经双方充分协

商，确认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15.52元/股（含增值税），股份转让价款总计2,531,008,940.96元（含增值

税），由公司全部以现金支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购买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由于冀中能源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的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关联董事赵兵文先生、刘存玉先生、赵鹏飞先生、张振峰先生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购买金牛化工、华北制药股份有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本次交易顺利进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

其依法授权之人，全权办理上述公司拟收购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的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以下合称“本次收购” ）的有关事宜，具体授权事项及期限如下：

1、授权董事会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制定、修改、调整和实施本次收购

的具体方案；

2、根据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收购的具体相关事宜；

3、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收购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并办理与本次收购相关的

申报事项；

4、应审批部门的要求对本次收购方案进行相应调整，批准、签署有关申请文件的相应修改文本；

5、如有关监管部门对交易有新的规定和要求，根据新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方案进行调整；

6、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办理有关相关股份交割等相关事宜，包括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7、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收购相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8、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有效。

由于冀中能源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的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关联董事赵兵文先生、刘存玉先生、赵鹏飞先生、张振峰先生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五日

附件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赵兵文，男，1963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曾任邢台矿务局东庞矿副总工

程师、东庞矿副矿长，公司科技部高级工程师，邢台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葛泉矿矿长，邢东矿矿长，公

司总工程师，峰峰集团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常委，峰峰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金牛化工董事长、党委书

记等职。 现任惠宁化工董事长、党委书记，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

担任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刘存玉，男，1964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峰峰集团梧桐庄矿副总

工程师、总工程师，峰峰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梧桐庄矿矿长，峰峰集团董事、副总经理，峰峰集团党委常

委、副书记、董事会副董事长、总经理等职。现任峰峰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

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赵鹏飞，男，1961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峰峰集团新三矿副矿长、

矿长，峰峰集团梧桐庄矿矿长，峰峰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常委。 现任邯矿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截止决议

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赵生山，男，1963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张家口下花园煤矿副总

工程师、副矿长，张家口盛源矿业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

工程师、总经理、党委常委。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张振峰，男，1963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政工师。曾任邯郸矿务局政策研究室副处级研究

员，邯矿集团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副主任，河北金牛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法律顾问、董事会办公室主

任、董事会秘书等职。现任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法律顾问、业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

主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胡竹寅，男，1962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正高级经济师。曾任邢台矿务局章村矿工会副主

席，邢台矿务局水泥厂副厂长、厂长，河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水泥厂副总经济师、党总支书记、工会主

席，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公司东庞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党委书记，邢台东庞通达

煤电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工会主席、董事、监事。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济师。 截止决议公告日，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附件2：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冼国明，男，1954年出生，经济学博士。 现任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校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天津滨海能源独立董事，新石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谢宏，男，1965年出生，博士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河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安全部、通

风部经理，华北科技学院安全培训处副处长，华北科技学院科技管理处副处长、处长。 现任华北科技学院

校报编辑部总编，中安安全工程研究院理事，第五届国家安全生产专家组成员，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决议

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梁俊娇，女，1966年出生，经济学博士，注册会计师，税收会计学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教师，硕士生导

师。 曾任中国希格玛公司会计。 现任中央财经大学教师，开滦股份独立董事，三维天地独立董事。 截止决

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胡晓珂，男，1971年出生，法学博士，律师，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曾任农业部主任科员，农民日报记

者等职。现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商法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国保险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

商法学会理事，骆驼股份独立董事，合众资产管理公司独立董事，北京贝尔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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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0年9月4日上午10：

00在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以现场和通讯相合计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日前以专人送达

或传真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5名，现场出席4名，监事王学贵进行了通讯表决。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学

贵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提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提

名王学贵先生、高华女士、张建生先生三人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根据《公司章程》，上述监事候选人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通过后，成为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2020年职工代表大会以民主方式推选出的两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同意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1、王学贵，男，1962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采煤高级工程师。 曾任张家口盛源矿业宣东矿业

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邯矿集团张家口盛源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董事等职。现任冀中能源集团公司第五监事会主席，公司监事会主席。截止决议公

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高华，女，1972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河北金牛贸易有限公司财务负责

人、会计师，冀中能源股份公司运销分公司财务科科长,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公司监事会监事，冀中能

源财务公司董事会董事,�现任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监事会工作部）副部长，冀中能源国

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公司监事。 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数量为100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

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张建生，男，1971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峰峰矿务局规划发展处、非煤

产业部工程师，峰峰集团法律中心经济师。现任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事务中心高级经济师、主

任职员，公司监事。 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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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将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于

2020年9月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提名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表决，并将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其中非独立董事与独立董事分开选举。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职工董事1名，独

立董事4名。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提名赵兵文先生、刘存玉先生、赵鹏飞先生、赵生

山先生、张振峰先生、胡竹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冼国明先生、谢宏先生、梁

俊娇女士、胡晓珂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中梁俊娇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上述董事

候选人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将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详

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冼国明先生、梁俊娇女士、胡晓珂先生均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谢宏先生已

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第113期独立董事培训，经考核合格。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

法》（2017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

异议后， 方可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公司已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信息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zse.cn）进行公示。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有异议的，可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热线电话及邮箱，就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可能影响其独立性的情况向深交

所反馈意见。

上述董事候选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人数比例

未低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也不存在连任公司独立董事任期超过六年的情形。 本次换届选举不会导

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人数总计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董事任期自公司

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为保证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仍将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相应职责。

公司对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

附件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赵兵文，男，1963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曾任邢台矿务局东庞矿副总工

程师、东庞矿副矿长，公司科技部高级工程师，邢台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葛泉矿矿长，邢东矿矿长，公

司总工程师，峰峰集团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常委，峰峰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金牛化工董事长、党委书

记等职。 现任惠宁化工董事长、党委书记，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

担任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刘存玉，男，1964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峰峰集团梧桐庄矿副总工程

师、总工程师，峰峰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梧桐庄矿矿长，峰峰集团董事、副总经理，峰峰集团党委常委、副

书记、董事会副董事长、总经理等职。 现任峰峰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

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赵鹏飞，男，1961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峰峰集团新三矿副矿长、

矿长，峰峰集团梧桐庄矿矿长，峰峰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常委。 现任邯矿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截止决议

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赵生山，男，1963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张家口下花园煤矿副总

工程师、副矿长，张家口盛源矿业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

工程师、总经理、党委常委。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张振峰，男，1963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政工师。曾任邯郸矿务局政策研究室副处级研究

员，邯矿集团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副主任，河北金牛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法律顾问、董事会办公室主

任、董事会秘书等职。现任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法律顾问、业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

主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胡竹寅，男，1962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邢台矿务局章村矿工会副主

席，邢台矿务局水泥厂副厂长、厂长，河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水泥厂副总经济师、党总支书记、工会主

席，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公司东庞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党委书记，邢台东庞通达

煤电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工会主席、董事、监事。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济师。 截止决议公告日，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附件2：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冼国明，男，1954年出生，经济学博士。 现任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校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天津滨海能源独立董事，新石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谢宏，男，1965年出生，博士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河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安全部、通

风部经理，华北科技学院安全培训处副处长，华北科技学院科技管理处副处长、处长。 现任华北科技学院

校报编辑部总编，中安安全工程研究院理事，第五届国家安全生产专家组成员，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决议

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梁俊娇，女，1966年出生，经济学博士，注册会计师，税收会计学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教师，硕士生导

师。 曾任中国希格玛公司会计。 现任中央财经大学教师，开滦股份独立董事，三维天地独立董事。 截止决

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胡晓珂，男，1971年出生，法学博士，律师，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曾任农业部主任科员，农民日报记

者等职。现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商法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国保险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

商法学会理事，骆驼股份独立董事，合众资产管理公司独立董事，北京贝尔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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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将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于

2020年9月4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提名非职工代表监

事候选人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将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3名，职工代表

监事2名。经公司监事会资格审查，提名王学贵先生、高华女士、张建生先生三人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上述监事候选人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

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计算。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均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况。职工代表监事将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非职工代表监事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就任前，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全体监事仍将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相应职责。

备查文件：

1、第六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

附件：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1、王学贵，男，1962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采煤高级工程师。 曾任张家口盛源矿业宣东矿业

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邯矿集团张家口盛源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董事等职。现任冀中能源集团公司第五监事会主席，公司监事会主席。截止决议公

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高华，女，1972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河北金牛贸易有限公司财务负责

人、会计师，冀中能源股份公司运销分公司财务科科长,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公司监事会监事，冀中能

源财务公司董事会董事,�现任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监事会工作部）副部长，冀中能源国

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公司监事。 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数量为100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

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张建生，男，1971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峰峰矿务局规划发展处、非煤

产业部工程师，峰峰集团法律中心经济师。现任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事务中心高级经济师、主

任职员，公司监事。 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股票代码：

000937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2020

临

-047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河北

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现金813,495,668.70元购买冀中能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中能源集团” ）持有的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化工” ，股票

代码“600722” ）136,036,065股、占金牛化工总股本20.00%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2、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是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2020年7月1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山西冀能青龙煤业有限

公司30%股权并托管60%股权的议案》，公司与冀中能源集团签署了《股权收购及托管协议》，公司收购

青龙煤业3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5,091.90万元。 2020年8月5日，青龙煤业30%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办理

完毕。

2020年8月1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山西冀能青龙煤业有限

公司60%股权的议案》和《关于向山西冀能青龙煤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收购青龙煤业60%股权

的交易价格为10,183.80万元，向青龙煤业增资8.1亿元。 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于

2020年8月21日办理完毕。

2020年9月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并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议案》，公司拟以现金2,531,008,940.96元收购冀中能源集团持有的华北制药

163,080,473股、占华北制药总股本10.00%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4、本次股权收购金额合并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合计430,726.16万元，

超过了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年9月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了《关于购买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并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赵兵文先生、刘

存玉先生、赵鹏飞先生、张振峰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拟以现金813,495,668.70元收购冀中能源集团持有的金牛化工136,036,065股、占金牛化工总

股本20.00%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并就该交易与冀中能源集团签署《关于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同时，冀中能源集团拟终止将所持金牛化工34,015,9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5%，包含在上述拟转让的股份中）股份表决权委托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行使的事项，并与其签

署《表决权委托终止协议》。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是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的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股权收购金额合并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合计430,726.16万元，超

过了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已经冀中能源集团批准。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交易各方直接持有金牛化工股份、直接拥有金牛化工表决权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拥有表决权股数 拥有表决权比例

冀中能源集团 136,036,065 20.00% 102,020,081 15.00%

冀中股份 109,231,009 16.06% 109,231,009 16.06%

峰峰集团 135,995,903 19.99% 170,011,887 24.99%

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拥有表决权股数 拥有表决权比例

冀中能源集团 - - - -

冀中股份 245,267,074 36.05% 245,267,074 36.05%

峰峰集团 135,995,903 19.99% 135,995,903 19.99%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金牛化工245,267,074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6.05%，公

司将成为金牛化工控股股东，金牛化工实际控制人仍为河北省国资委。

二、关联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对方冀中能源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相关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注册地址：邢台市中兴西大街191号

4、法定代表人：杨国占

5、注册资本：681,672.28�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500784050822M

7、经营范围：能源行业投资；批发.零售业(涉及行政许可的.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经营)、焦炭销

售、设备租赁、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和禁止经营的商品除外）；以下范围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煤炭开采、洗选和销售、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及供应、建筑业、仓储业、煤炭科研、设计和矿井建设、其他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与销售、服务业、住宿、餐饮；国有资产经营。

8、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河北省国资

委” ）。

（二）财务状况

冀中能源集团系经邢台市工商局核准于2005年12月16日注册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

河北省国资委。

冀中能源集团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3,231,437.98 23,090,691.08

负债总额 19,047,991.00 19,034,034.13

所有者权益合计 4,183,446.98 4,056,656.95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9,732,553.30 21,185,545.80

利润总额 99,654.53 200,261.84

净利润 46,044.34 74,085.84

冀中能源集团2019年财务数据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半年度数据未

经审计。

（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冀中能源集团单独持有公司股份44.48%，冀中能源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71.59%，冀中能源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四）冀中能源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冀中能源集团持有的金牛化工136,036,065股、占金牛化工总股本20.00%的无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二）金牛化工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住所：沧州临港化工园区化工大道

4、法定代表人：刘存玉

5、注册资本：680,319,676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900104363017U

7、经营范围：制造乙炔、氯化氢气体、氯乙炔、盐酸（副产20%）、压缩空气、氮气、烧碱、液氯、氢气、盐

酸（30%）、次氯酸钠、硫酸、（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制造）；制造普通硅酸盐水泥42.5、聚氯乙烯树

脂；批发、零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需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的品种）、塑料制品、建筑材料；金属材

料、金属制品的销售；房屋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除外，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的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8、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前，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峰集团” ）直接

持有金牛化工135,995,903股，占总股本的 19.99%，直接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170,011,887�

股，占总股本的 24.99%，是金牛化工的第一大股东，峰峰集团是冀中能源集团的控股子公司，金牛化工的

实际控制人为河北省国资委。

（三）财务状况

金牛化工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21,411.88 122,414.90

负债总额 8,666.31 10,862.2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2,745.58 111,552.66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23,274.81 78,721.98

利润总额 1,396.90 5,834.02

净利润 1,288.06 5,603.07

金牛化工2019年财务数据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20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

计。

（四）金牛化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以金牛化工股票在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前 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

价格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且不低于该算术平均值。 以上述计算方式为基础，并经双方充分协商，确认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5.98元/股（含增值税），股份转让价款总计813,495,668.70元（含增值税）。 该定

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定价方

式公平合理。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冀中能源集团（甲方）

受让方：公司（乙方）

1、本次交易

甲方同意向乙方转让所持金牛化工136,036,065股、占金牛化工总股本20.00%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即标的股份，乙方确认同意受让标的股份。

2、标的股份转让价格

双方同意，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标的股份的转让价

格应以金牛化工股票在本协议签署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且不低

于该算术平均值。 以上述计算方式为基础，并经双方充分协商，拟定标的股份的价格为5.98元/股（含增值

税），股份转让价款总计813,495,668.70元（含增值税），不低于本协议签署日金牛化工股票大宗交易价

格范围的下限（即3.771元/股）。

3、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和期限

3.1双方同意，本次交易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以现金形式作为对价进行支付。

3.2双方同意，现金对价按照如下节奏进行支付：

（1）本协议签署日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本次交易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30%作为保

证金；

（2）本协议生效后，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5个工作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本次交易标的股份

剩余全部转让价款（前项保证金自动转为标的股份转让价款）。

4、标的股份过户登记相关事宜

4.1本协议生效且乙方已按《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协议第四条

的约定已支付完毕保证金后，双方应互相配合尽快提交上交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取得上交所合规确

认意见且乙方支付全部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后，向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过户所需手续。

4.2标的股份由甲方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即为标的股份的交割日。 于交割日起，乙方获得标的股份

完全的所有权，享受金牛化工届时有效的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全部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

东义务。

4.3在标的股份交割手续的办理过程中， 双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积极配

合，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有效证明文件、证券账户资料及付款凭证等。

4.4本次交易为上市公司股份的协议转让，不涉及金牛化工人员安置及债权债务处置事项。

5、先决条件

5.1双方同意，本协议项下交易的实施取决于以下先决条件的全部成就及满足：

（1）乙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2）本次交易履行完毕必要的国资程序并获批准/备案。

5.2双方同意，为促使上述先决条件之成就或为履行相关报批手续，双方可签署包括但不限于补充协

议在内的进一步法律文件，该等法律文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税费

6.1因签订和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法定税费，双方应按照有关法律各自承担，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代

付、代扣以及代缴义务。

6.2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双方应各自承担其就磋商、签署或完成本协议和本协议所预期或相关的一

切事宜所产生或有关的费用、收费及支出。

六、本次股权收购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权收购的目的

本次股权收购为调整公司资产结构及金牛化工股权结构，促进公司及金牛化工的进一步发展。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成为金牛化工的控股股东，公司的资产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

（三）新增子公司对外担保、委托理财情况

本次收购完成后，金牛化工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截至公告披露日，金牛化工不存在对外担保或

委托理财情况。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金牛化工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0元，公司与冀中能源集团

累计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641.65万元， 收购青龙煤业90%股权及增资发生关联交易金额96,

275.70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1、公司本次购买冀中能源集团所持金牛化工股份的交易内容和方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具备可操作性；符合公司和冀中能源集团整体经营发展需要，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

中小股东的利益。

2、公司就上述交易与冀中能源集团签署的《关于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发展

造成不利影响。

3、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交易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由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

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购买冀中能源集团所持金牛化工股份的交易方案及公司与冀中能源集团签署的《关于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可操作性；符合公

司和冀中能源集团整体经营发展需要，符合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2、 上述交易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以金牛化工股票在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前 30�个交易日的每

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且不低于该算术平均值。以上述计算方式为基础，并经双方充分

协商，确认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5.98元/股，股份转让价款总计813,495,668.70元。 该定价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定价方式公平合理。

3、上述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均就相关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董事

会召集召开程序、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上述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交易。上述交易相关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

股东需回避表决。

九、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关于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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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现金2,531,008,940.96元购买冀中能源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中能源集团” ）持有的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北制药” ，股票代

码“600812” ）163,080,473股、占华北制药总股本10.00%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2、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是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2020年7月1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山西冀能青龙煤业有限

公司30%股权并托管60%股权的议案》，公司与冀中能源集团签署了《股权收购及托管协议》，公司收购

青龙煤业3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5,091.90万元。 2020年8月5日，青龙煤业30%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办理

完毕。

2020年8月1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山西冀能青龙煤业有限

公司60%股权的议案》和《关于向山西冀能青龙煤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收购青龙煤业60%股权

的交易价格为10,183.80万元，向青龙煤业增资8.1亿元。 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于

2020年8月21日办理完毕。

2020年9月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并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议案》，公司拟以现金813,495,668.70元收购冀中能源集团持有的金牛化

工136,036,065股、占金牛化工总股本20.00%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4、本次股权收购金额合并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合计430,726.16万元，

超过了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年9月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了《关于购买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并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赵兵文先生、刘存玉

先生、赵鹏飞先生、张振峰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拟以现金2,531,008,940.96元收购冀中能源集团持有的华北制药163,080,473股、占华北制药

总股本10.00%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并就该交易与冀中能源集团签署《关于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是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的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股权收购金额合并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合计430,726.16万元，超

过了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已经冀中能源集团批准。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冀中能源集团、公司直接持有华北制药股份的具体变动情况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冀中能源集团 352,227,171 21.60 189,146,698 11.60

公司 250,000,000 15.33 413,080,473 25.33

本次股份转让前，冀中能源集团为华北制药的控股股东，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为华北制药的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转让后，不会导致华北制药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二、关联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对方冀中能源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相关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注册地址：邢台市中兴西大街191号

4、法定代表人：杨国占

5、注册资本：681,672.28�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500784050822M

7、经营范围：能源行业投资；批发.零售业(涉及行政许可的.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经营)、焦炭销

售、设备租赁、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和禁止经营的商品除外）；以下范围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煤炭开采、洗选和销售、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及供应、建筑业、仓储业、煤炭科研、设计和矿井建设、其他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与销售、服务业、住宿、餐饮；国有资产经营。

8、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河北省国资

委” ）。

（二）财务状况

冀中能源集团系经邢台市工商局核准于2005年12月16日注册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

河北省国资委。

冀中能源集团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3,231,437.98 23,090,691.08

负债总额 19,047,991.00 19,034,034.13

所有者权益合计 4,183,446.98 4,056,656.95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9,732,553.30 21,185,545.80

利润总额 99,654.53 200,261.84

净利润 46,044.34 74,085.84

冀中能源集团2019年财务数据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半年度数据未

经审计。

（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冀中能源集团单独持有公司股份44.48%，冀中能源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71.59%，冀中能源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四）冀中能源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冀中能源集团持有的华北制药163,080,473股、占华北制药总股本10.00%的无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二）华北制药的基本情况

名称：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130000000008365

注册地址：石家庄市和平东路388号

注册资本：163,080万元

公司股票简称：华北制药

公司股票代码：600812

经营范围：粉针剂、片剂、颗粒剂、原料药、无菌原料药、硬胶囊剂、软胶囊剂、滴眼剂、口服溶液剂、小

容量注射剂、精神药品、凝胶剂、冻干粉针剂、大容量注射剂的生产，中药饮片的生产和销售（具体品种以

许可证为准）等。

华北制药是由原华北制药厂（现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药集团” ）投入其全部生

产经营性资产，并经募股于 1992�年 8�月组建的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华北制药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挂牌上市，公司国家股权比例为59.87%，由河北省人民政府授权华药集团持有。 2009年6月，经河北省

人民政府批准，冀中能源集团对华药集团实施了重组，间接控股华北制药。

2、华北制药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058,668.56 1,854,119.13

负债总额 1,486,219.19 1,291,713.74

所有者权益合计 572,449.37 562,405.39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562,128.96 1,088,076.78

利润总额 14,229.57 23,690.24

净利润 10,576.94 14,790.11

注：2019年度数据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0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与华北制药同属冀中能源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之第（二）项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四）华北制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应

以华北制药股票在协议签署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且不低于该算

术平均值。 以上述计算方式为基础，并经双方充分协商，确认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15.52元/股（含增值

税），股份转让价款总计2,531,008,940.96元（含增值税）。 该定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定价方式公平合理。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冀中能源集团（甲方））

受让方：公司（乙方）

1、本次交易

甲方同意向乙方转让所持华北制药163,080,473股、占华北制药总股本10.00%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即标的股份，乙方确认同意受让标的股份。

2、标的股份转让价格

双方同意，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标的股份的转

让价格应以华北制药股票在本协议签署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且

不低于该算术平均值。 以上述计算方式为基础，并经双方充分协商，拟定标的股份的价格为15.52元/股

（含增值税），股份转让价款总计2,531,008,940.96元（含增值税），不低于本协议签署日华北制药股票

大宗交易价格范围的下限（即12.195元/股）。

3、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和期限

3.1双方同意，本次交易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以现金形式作为对价进行支付。

3.2双方同意，现金对价按照如下节奏进行支付：

（1）本协议签署日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本次交易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30%作为保

证金；

（2）本协议生效后，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5个工作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本次交易标的股份

剩余全部转让价款（前项保证金自动转为标的股份转让价款）。

4、标的股份过户登记相关事宜

4.1本协议生效且乙方已按《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协议第四条

的约定已支付完毕保证金后，双方应互相配合尽快提交上交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取得上交所合规确

认意见且乙方支付全部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后，向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过户所需手续。

4.2标的股份由甲方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即为标的股份的交割日。 于交割日起，乙方获得标的股份

完全的所有权，享受华北制药届时有效的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全部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

东义务。

4.3在标的股份交割手续的办理过程中， 双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积极配

合，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有效证明文件、证券账户资料及付款凭证等。

4.4本次交易为上市公司股份的协议转让，不涉及华北制药人员安置及债权债务处置事项。

5、先决条件

5.1双方同意，本协议项下交易的实施取决于以下先决条件的全部成就及满足：

（1）乙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下转A24版）


